江苏省建筑工程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

意见书编号：         2017-275-1          
项目名称：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南京师范大学
中北学院（丹阳）项目第二食堂（修改）
审查机构：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颁书日期：   2017年11月15日     
江苏省建设厅制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受你单位委托，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第二食堂（修改）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形成审查意见附后。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调整，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含变更图纸）送我机构复审。
                           2017年11月15日

                           （审查机构章）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第二食堂（修改）

	
	建设单位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练湖

	
	建筑面积
	10210.16㎡
	建筑总高度
	23.90m

	
	建筑层数
	地上：6层
	耐火等级
	二 级

	
	场地类别
	Ⅲ 类
	抗震等级
	三 级

	
	结构体系
	框 架
	基础形式
	桩 基

	
	规 模
	
	工程等级
	中 型 

	勘察单位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甲 级

	设计单位
	江苏省建筑园林设计院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甲 级

	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无

	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
	见审查意见


（结构）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第二食堂（修改）

	设计编号
	JZ2015-A036

	一、强制性条文

（无）
二、安全隐患

（无）
三、强制性标准
1. 计算书：

1）提供结修-06图中5交A轴KZ1、5交C轴KZ2及5/A~C轴上框梁的特殊定义信息。

2）H ~2/J交2/6~7轴在四层应为屋面，多计算了一层楼面，与建筑图不符，请核查。

四、设计深度
1. 结修-05：2交A~G轴布置外伸地梁，建筑无墙布置，局部砖柱建议设基础处理。

2. 请核查楼梯LT2、LT5底层过道处，休息平台梁下净高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3. 框梁挑耳箍筋锚固长度应满足要求。

4. 结修-14：2轴和A轴外伸露台楼面低于室内楼面标高0.20m，外伸梁的梁顶标高是否和板顶标高一致需交代清楚。

5. 开间较小的楼面板厚可以适当减小。

6. 本工程砼构件配筋请按计算成果进一步自校，并回复自校结果。


	设计人
	齐敦忠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地基基础
	

	专业负责人
	张浩瀚
	强制性标准
	1
	
	结构设计 
	

	审核人
	张浩瀚
	
	
	房屋抗震设计
	

	注册师
	张浩瀚
	执业证章号
	
	
	
	


（给排水）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第二食堂（修改）

	设计编号
	JZ2015-A036

	一、强制性条文

（无）
二、强制性标准
（无）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他

1 变电所的消防设计要交代。


	设计人
	朱晓飞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防火
	

	专业负责人
	靳涛
	强制性标准
	3
	
	
	

	审核人
	   靳涛
	
	
	建筑设备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电气）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第二食堂（修改）

	设计编号
	JZ2015-A036

	一、节能方面

1、绿色设计专篇所在地镇江有误，核实有无太阳能光热系统。

2、可再生能源利用，使用煤气辅助热源，此句不通。

3、“煤气”的概念不清楚，界定是液化石油气还是天然气？

二、强制性条文

（无） 

三、强制性标准

1、按照《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2014）相关条款规定，细化电气设备抗震措施设计说明，应有针对性。
2、卫生间未采用具有防溅电器附件的插座，安装高度1.3m，不符合GB5055-2011的8.0.6条相关规定。

3、为减少接地故障引起的电气火灾危险而装设的剩余电流监测或保护电器，其动作电流不应大于300mA，详见GB50054-2011的6.4.3条规定。

4、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主电源不应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和过负荷保护装置。详见GB50116-2013的10.1.4条规定。

5、配电室（间）应设置设置消防专用电话分机，详见GB50116-2013的6.7.4-1条相关规定。

6、一层就餐区缺疏散指示标志设置，二～三层2～3轴/D～F轴区缺疏散指示和“安全出口”标志设置。不符合GB60016-2014的10.3.5条相关规定。

四、其他

1、应说明双电源自动转换装置的类别，是PC级还是CB级。

2、电梯井道照明、开关及坑底插座如何设置不详。

3、图纸目录图号与图纸图号不完全一致。



	设计人
	朱毅彬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节能
	

	专业负责人
	贾宇东
	强制性标准
	6
	
	建筑防火 
	

	审核人
	贾宇东
	
	
	建筑设备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防雷装置设计）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市教育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丹阳）项目第二食堂（修改）

	设计编号
	JZ2015-A036

	一、强制性条文

（无）
二、强制性标准
1、屋面光伏发电装置未采用防直击雷和雷电波侵入措施，不符合GB50057-2010的5.2.8条相关规定。

2、未交待作接地体的基础内钢筋距地面不小于0.5m的要求，不符合GB50057-2010的4.4.5条第一款规定。

3、电梯机房、轿箱和井道的接地应符合GB50055-2011的3.3.7条规定。
4、如果屋顶金属设备（集热式热水器、高效机械组合装置等）外壁厚度小于2.5mm，那么不宜作接闪器，应采取其它防雷措施。详见GB50057-2010的5.2.8-2条规定。

三、安全隐患

1、屋面3～6轴/B～D轴大面积金属设备，仅2点与避雷带连接，防雷措施不可靠。

四、其他
（无）


	设计人
	朱毅彬
	安全隐患
	
	强

制

性

条

文
	建筑节能
	

	专业负责人
	贾宇东
	强制性标准
	4
	
	建筑防火 
	

	审核人
	贾宇东
	
	
	建筑设备
	

	注册师
	
	执业证章号
	
	
	
	


